
关于《杭州市萧山区生态文明建设规划（2023-2030年）》的起草说明

1、 起草背景及起草依据
萧山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中央、省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、新目标、新任务，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，于2022年评选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，根据生态环境部《关于印发<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（市）建设指标><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（县）建设指标><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管理规程><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实践创新基地管理规程>的通知》（环办生态〔2024〕4号）等相关文件规定，“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是创建地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、加快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指导性文件，是创建地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的重要依据”“创建地区参照规划编制指南，结合建设指标，组织编制规划。规划到期后，应组织规划修编或重编”“规划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论证。规划通过论证后，应由创建地区人民政府审议后颁布实施”。
在上一轮生态文明建设规划（《杭州市萧山区生态文明建设规划（2018-2022年）》）到期后，我们按照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规划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要求，开展了《杭州市萧山区生态文明建设规划（2023-2030年）》编制工作。
2、 起草过程
2018年，生态环境萧山分局牵头编制《萧山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规划（2018-2022年）》，规划期限至2022年，已无法满足萧山区“十四五”时期乃至更长远阶段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实际需要。根据国家省市要求，在结合“十四五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和各类专项规划的基础上，于2023年启动修编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现已完成相关部门意见征求，并修改完善，形成本次的公开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规划》分为工作基础与形势分析、规划总则、主要任务、重点工程与效益分析、保障措施等五部分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工作基础与形势分析
系统总结了萧山区上一轮规划指标、重点任务与工程完成情况，对2018-2023年生态文明工作基础和存在问题进行剖析，分析了萧山区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的重要机遇和主要挑战。
（二）规划总则
明确了萧山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，以萧山区全域为规划范围，根据规划修编衔接性，新一轮规划期为2023-2030年，按照规划编制指南要求设置规划基准年为2022年，规划总体研究基础数据为近五年至2022年，结合时效实际，补充规划指标现状值至2023年。规划时限分近远期，近期为2025年，远期为2030年，并分别设立了近期和远期的目标。指标体系共分为生态制度、生态安全、生态空间、生态经济、生态生活、生态文化六大领域，共设置国家和省级指标共计48项。
（三）主要任务
规划内容主要按照编制指南及国家示范创建的体系提出，包括污染攻坚，建成生态环境治理改善区；空间智治，构建产城人文融合样板区；科创智造，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先锋区；全域美丽，树立绿色生态共富示范区；赓续弘扬，彰显钱塘潮涌文化传承区；创新高效，打造数字生态文明引领区等六大块内容。
（四）重点工程与效益分析
围绕规划目标和任务，提出生态制度、生态安全、生态空间、生态经济、生态生活、生态文化六大类29项重点工程，推动规划能够落地落实。
（五）保障措施
通过落实领导责任、强化监督考核、加大资金投入、创新技术支撑和强化公众参与等五大方面，全方位保障萧山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顺利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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